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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问询函【2018】第 490 号 

 

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 日披露了《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

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，

拟使用高端海洋装备产业化项目剩余未明确用途的募集资金及利息

8,245.66 万元与自有资金 1,729.41 万元收购中铭勘测 39.80%的股权，

收购完成后将持有中铭勘测 46.01%的股权，成为中铭勘测的第一大

股东。你公司高端海洋装备产业化项目经调整后的计划投入金额为

13,301.20 万元，目前累计投入 6,000 万元并宣称已实施完成。此外，

我部还关注到你公司于 2017 年以现金 2,046 万元收购中铭勘测 6.2%

的股权时，交易对手方徐兴亮承诺标的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实现归

母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,000、4,000、5,000 万元，并约定若业绩不达

标将以现金方式补偿。而本次收购中铭勘测 39.80%的股权时，交易

对手方承诺 2018 年至 2020 年三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2,500 万元、3,900

万元、5,000 万元，并解除此前于 2017 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 2018、

2019 年的业绩对赌条款。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： 

1、结合高端海洋装备产业化项目的建设内容、投资计划、实际

资金投入情况及其与计划的对比等，核实募投项目是否按计划实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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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集资金大额结余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构成募集资金用途变更；该

项目的规划产能以及预期可以实现的收益，是否已达到可使用状态并

且实现预期效益，后续是否拟继续投入；你公司对前次非公开发行募

集资金规模及用途的规划是否谨慎。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。 

2、你公司同意徐兴亮解除此前于 2017 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

有关 2018、2019 年业绩对赌条款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由其以股权方式

替代现金方式进行业绩补偿的原因及合理性。你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变

更是否履行了股东大会审议程序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

号》的规定，并量化分析本次承诺变更是否有利于保护公司或者其他

投资者的利益。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。 

3、你公司是否经营与中铭勘测同样的业务，结合双方在技术及

研发实力、人才储备、市场渠道等方面的差异说明将募集资金用途变

更于收购中铭勘测的原因；结合中铭勘测在手订单、历史业绩说明本

次交易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，中铭勘测的业绩能否与你公司类似业务

独立核算。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。 

4、本次收益法评估的具体过程，与前次收购中铭勘测 6.2%的股

权时估值产生差异的原因，评估时选取的折现率等参数是否合理；本

次业绩承诺金额低于前次的具体原因，并结合行业发展情况、主要竞

争对手或可比公司经营情况、未来生产计划、在手订单等说明营业收

入预测的合理性及判断依据、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。请评估师核查并

发表意见。 

5、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将持有中铭勘测 46.01%的股权，中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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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测原实际控制人持有其 40.62%的股权，深圳市伯联投资发展有限

公司及深圳市前海中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员工持股平台合计持

有其 8.03%的股权。请结合原实际控制人在员工持股平台中的股权比

例、与员工持股平台的一致行动关系、董事会安排等情况，说明你公

司将中铭勘测纳入合并报表的依据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6、受董事身份限制，交易对手方将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分三

次将中铭勘测 39.80%的股权转让给你公司。在交易完成前，交易对

手方将未过户的股权对应的投票权无条件、不可撤销地委托你公司行

使。如将中铭勘测纳入合并报表，请说明并表时点；你公司仅收购中

铭勘测 46.01%的股权的原因，后续有无进一步收购安排。请会计师

发表意见。 

7、中铭勘测近两年及一期的前五大客户及对应的销售金额、应

收账款，前五大供应商及对应的采购金额、应付账款，经营活动现金

流量等财务数据。 

 

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2月 12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 

 

 

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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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6 日 

 

 


